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科學館管理辦法 
設備組   99.02.09 修訂辦理 

 

1. 本辦法配合實驗計畫訂定之。 

2. 本館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等教學實驗，由設備組長及自然科科主

席負責推動，並另設技士及工友各一人，負責保管與整理之責。 

3. 本館所有儀器及藥品，應分別列冊登記並隨時加以整理。 

4. 教師實驗後應將使用藥劑數量按週通知管理員登記報銷，如遇有儀器損壞

情事，由教師簽註意見，准予登記或由學生賠償。 

5. 實驗時使用藥品及儀器應事先準備，以免臨時倉皇。 

6. 儀器藥品須按各種分類法陳列，用畢應立即放回原處，以免混亂難尋。 

7. 損壞之實驗器具須按月呈報一次，消耗藥劑每學期終了呈報一次。 

8. 易燃物爆炸品毒劑等危險物品，應加以妥善保管，為穩固藥品廚櫃，確實

上鎖，免生意外。 

9. 每次實驗應分組點交實驗器材供其使用，實驗完畢後應按件收回，歸回原

位妥善保管。 

10. 科學館各項實驗設備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核，確保實驗室安全。 

11. 實驗室之應守規則訂定實驗須知，並自公布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

修正之。 

 


